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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

保证金质押作为担保方式之一，受到商业银行广泛使用。但近年来，商业银

行信贷业务保证金被司法（有权机关）强行扣划，致使信贷资金陷入“脱保”的

事件屡有发生。本文分析保证金成立的构成要件，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保证金被扣

划纠纷案件的司法倾向，提出商业银行规范设立保证金质押，有效保证自身优先

受偿权与律师如何在保证金质押案件中制定诉讼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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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证 金 质 押

法律构成要件与风险防控

一、 法律规定：

1. 1997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整

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（法释【1997】4 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

2. 《最高人民法院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

协助执行的通知》（法发【2000】2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）》。

3. 2000 年 12 月 13 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

第八十五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、封金、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，

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

先受偿。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第三百八十八条 设立担保物权，应当依照

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。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和其他

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。

5.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第六十四条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

形式订立质押合同。

二、 立法背景

1. 《担保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 85 条，是我国首次在担保立法中明确保证金

质押的法律效力，并特别以例举的方式指出了保证金属于金钱质押的特定化形式

之一，但仍然过于简单而笼统，它一方面没有为商业银行规范如何设立保证金账

户指明方向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实物操作上的困惑，另一方面也给基层法院的法

律适用造成了理解上的不一致。《通知》与《规定》间接肯定了信用证开证保证

金、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法律地位，明确了不得扣划的情况，但对于其他类型

的保证金没有涉及。而在信贷实务中，商业银行采用的保证金还包括按揭保证金、

保函保证金、担保公司保证金等多种类型，这些类型保证金由于在相关法律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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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被直接提及，因而存在不确定性风险，并成为司法事件中被有关机关强行扣划

的高发领域。

三、 担保公司保证金质押成立的构成要件

根据“一项”法律规定，质押成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，其一是订立书面的质

押合同，其二质物需移交于质权人占有。

对于保证金质押、账户资金质权成立需满足三个条件；其一订立书面质押合

同，其二，账户资金符合特定化要求；其三移交债权人占有；

笔者认为担保公司保证金质押成立的构成要件与实践中的表现为：

1. 保证金担保应当签订书面质权合同；

《民法典》 第 388 条设立质权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。笔者建议商业银行应

针对保证金质押单独签订书面质权合同。针对已经签订的框架性的保证金质押合

同，保证金金额进行一一对应或补充签订单笔质押担保合同。

2. 保证金应专户管理，专款专用；

《担保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 85 条规定，现金必须特定化为保证金等形式方

能作为动产质押担保方式。换言之，保证金应为金钱的特定化形式之一，否则就

仍只是种类物而无法发挥担保的功能。事件中，部分商业银行从业人员迫于揽储

压力，有时也为了方便客户，允许客户将富余的资金存入保证金专户中并贴以高

额利息，更有甚者，在贷款发放前即扣收部分款项进入专户作为贷款保证金。对

于非保证金功能的资金进出保证金专户，将保证金专户当做结算账户进行管理和

使用，尽管商业银行可能一时有所收益，但长远来看，这不仅弱化了账户的功能，

也降低了法院对商业银行保证金专户的认可度，并最终损害商业银行对保证金的

优先受偿权的认可。

专户认定的条件：（1）在贷款银行开立保证金专户，并且在账户的外在表现

形式上明确为保证金账户；（2）笔数、金额应当与担保合同一一对应。（3）严禁

专户内资金的结算与流转，严禁专户与一般户的混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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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保证金应交付商业银行，脱离出质人控制范围；实务中，保证金均存于

出质人账户内，但需要在质押合同中，明确约定。保证金及账户均应当有质权人

管理，非经质权人书面同意禁止出质人支取与转账。此条件系保证金交付的最低

要求。

四、 律师在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诉讼中，重点关注的问题；

作为商业银行（质权人）的委托代理人，需要质权人提供的证据有：（1）书

面质权合同（明确、具体、一一对应）；（2）专户的开立银行与外观（需要在质

权人银行开设、专户外观为保证金账户）；

（3）专户的内在需要金额或比例一一对应，资金浮动与担保合同、借贷合

同的履行相一致。（4）质押合同中明确约定，质权人掌控保证金专户的控制权。

五、参考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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